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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
、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二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六
）

主持人
：

吴树桐先生
（

董事长刘惠文先生
、

副董事长张军先生因公无法出席
，

董事会一
致推举董事吴树桐先生主持会议

）

（

七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一
）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３１４

名
，

代表股份
５０９

，

７６９

，

７７３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５４７２％

。

（

二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７

名
，

代表股份
４９７

，

７６８

，

３４２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３．７３３９％

。

（

三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３０７

人
，

代表股份
１２

，

００１

，

４３１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８１３３％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

，

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０５８３７４９０．００ ９９．２２８６％ ２２２３４７０．００ ０．４３６２％ １７０８８１３．００ ０．３３５２％

现场参与表决
股份 ４９７７６８３４２．００ ９７．６４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
股份 ８０６９１４８．００ １．５８２９％ ２２２３４７０．００ ０．４３６２％ １７０８８１３．００ ０．３３５２％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０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０３

发行数量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０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０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４１８５６．００ ６９．０６９２％ ２６９８６８２．００ ２１．０８１１％ １２６０９０１．００ ９．８４９７％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４１８４８．００ ６２．８１９９％ ２６９８６８２．００ ２１．０８１１％ １２６０９０１．００ ９．８４９７％

２．０６

限售期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３３７５６．００ ６９．００６０％ ２４７４３８２．００ １９．３２８９％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３３７４８．００ ６２．７５６６％ ２４７４３８２．００ １９．３２８９％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０７

上市地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０８

募集资金投向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８７５３５６．００ ６９．３３０９％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８０７５３４８．００ ６３．０８１６％ ２４３２７８２．００ １９．００４０％ １４９３３０１．００ １１．６６５１％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７４７２０４．００ ６８．３２９８％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１６．２５３４％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１５．４１６８％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７９４７１９６．００ ６２．０８０５％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１６．２５３４％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１５．４１６８％

４．

关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７４７２０４．００ ６８．３２９８％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１６．２５３４％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１５．４１６８％

现场参与表决股
份 ８００００８．００ ６．２４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
份 ７９４７１９６．００ ６２．０８０５％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１６．２５３４％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１５．４１６８％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０５７１５５３８．００ ９９．２０４７％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现场参与表决
股份 ４９７７６８３４２．００ ９７．６４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
股份 ７９４７１９６．００ １．５５９０％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０５７１５５３８．００ ９９．２０４７％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现场参与表决
股份 ４９７７６８３４２．００ ９７．６４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
股份 ７９４７１９６．００ １．５５９０％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７．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０５７１５５３８．００ ９９．２０４７％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现场参与表决
股份 ４９７７６８３４２．００ ９７．６４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
股份 ７９４７１９６．００ １．５５９０％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８．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草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０５７１５５３８．００ ９９．２０４７％ ２０９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１０１％ １９６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５２％

现场参与表决
股份 ４９７７６８３４２．００ ９７．６４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
股份 ７９４７１９６．００ １．５５９０％ ２０９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１０１％ １９６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５２％

９．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草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５０５７１５５３８．００ ９９．２０４７％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现场参与表决
股份 ４９７７６８３４２．００ ９７．６４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
股份 ７９４７１９６．００ １．５５９０％ ２０８０６６９．００ ０．４０８２％ １９７３５６６．００ ０．３８７１％

１０．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天津泰达集
团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徐海鹰 于鹏翔 挪威中
央银行 刘惠文 彭朝晖

魁北克
储蓄投
资集团

周国卿 施企祥

所持股
数

（

股
）

４９６

，

５６５

，

５７０ １

，

１０９

，

５９４ ６８２

，

０００ ６４６

，

８００ ４０４

，

４００ ３７８

，

９６４ ３４８

，

４００ ３４０

，

５０７ ３３２

，

７００ ２８２

，

３００

１

同意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１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３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４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５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６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７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８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９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０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

回避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

同意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

同意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

同意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８

同意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９

同意 同意
３５４

，

７９４

股
；

弃
权

７５４

，

８００

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根据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已获得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赵力峰先生
、

李兆存女士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
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

出席人员资格
、

表决方式
、

表
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 东 大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 １８日

股票代码
：

000931 � � � �

股票简称
：

中关村 公告编号
：

201 0- 05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
、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对中关村科贸中心八层的房产买受人的诉讼

，

在
2007

年
9

月至今
，

经过多次审理
，

2009

年
9

月取得终审判决
，

判决房产买受人退还本公司房产
、

给付租金等
。

由于对方未能及时履行判决
，

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现双方经友好协商
，

达成和解
。

二
、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7

年
9

月
12

日
，

本公司因与中关村科贸中心房产买受人买卖合同纠纷
，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房产买受人立即将中关村科贸中心八层房产
11,046.59

平方米返还本公
司

，

并清偿房产买受人已支付的
1,812

万元后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8

月
31

日所欠缴租金
17,665,561.08

元和
2007

年
9

月
1

日至实际返还房产日的租金
。

2007

年
12

月
12

日
，

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

2007

）

一中民初字第
11464

号
《

民事判决书
》（

以下简称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
：

（

1

）

房产买受人于判决生效七日内将中关村科贸中心八层房产退还给本公司
；

（

2

）

房产买受人于判决生效七日内给付本公司租金
（

自
2004

年
10

月
10

日起
，

至退还房屋之日
止

，

按每天每平方米
2.8

元计算
，

扣除房产买受人已支付的
1,812

万元
）；

（

3

）

驳回本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

如房产买受人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127,793

元由房产买受人承担
。

房产买受人提起上诉
。

2008

年
3

月
20

日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2008

）

高民终字第
76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
：

驳回上
诉

，

维持原判
。

一审受理费
127,793

元和二审受理费
127,793

元由房产买受人承担
。

2009

年
9

月
27

日
，

最高人民法院
（

2008

）

民提字第
37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
，

维持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

（

2008

）

高民终字第
76

号民事判决
（

详见
2009

年
11

月
3

日
，

公告
2009-047

号
）。

由于对方未
能及时履行判决

，

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现双方经友好协商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达成和解
。

《

和解协议书
》

要点如下
：

甲方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尚庆栓
林玉娟
丙方

：

林海英
丁方

：

北京御盛隆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戊方

：

名柜餐饮娱乐
（

北京
）

有限公司
各方确认

：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
，

乙方在该
《

民事判决书
》

项下
，

应向甲方给付租金
64,642,

889

元
，

一审案件受理费
127,793

元
，

两项合计
64,770,682

元
。

（

一
）

解除合同
1

、

签订和解协议的同时
，

甲方与乙方中的尚庆栓
、

丙方签署关于科贸中心八层
803

号
、

805

号
、

806

号房的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及其附件
、《

商品房买卖合同修改补充协议
》、《

中关村科技贸易中心租
赁合同

》

的解除文件
。

（

二
）

丁方代付房租余额与案件受理费
1

、

乙方在该
《

民事判决书
》

中需向甲方给付的房租为
64,642,889

元
（

计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扣
除其已支付的

18,120,000

元
（

该
18,120,000

元原为乙方支付的购房款
，

在此冲抵等额房租
）

后的余额
为

46,522,889

元
，

加上应由乙方承担的一审案件受理费
127,793

元
，

合计为
46,650,682

元
。

该
46,650,

682

元在本协议签署时由丁方代乙方支付给甲方
。

2

、

丁方将该房租余额和一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46,650,682

元代乙方支付给甲方后
，

无论此后发
生任何情况

，

丁方不得要求甲方退还
，

也不得向乙方追偿
。

3

、

和解协议生效之后
，

乙方
、

丙方不得向甲方要求返还
18,120,000

元购房款
。

（

三
）

退还房屋
1

、

和解协议生效的当日
，

乙方
、

戊方将科贸中心八层商业房
（

现状
）

退还给甲方
。

2

、

和解协议生效之后
，

乙方
、

丙方
、

戊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就科贸中心八层商业房向甲方提出任
何法律主张

。

（

四
）

房屋购买
1

、

丁方代乙方将房租余额和一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46,650,682

元支付给甲方后
，

另行约定向甲
方购买乙方

、

戊方退还给甲方的科贸中心八层商业房
（

现状
），

其中
：

803

、

805

、

806

号合计建筑面积
6,

076.27

㎡

，

单价
11,100

元
/

㎡

，

合计金额
67,446,597

元
；

801

、

802

、

804

号合计建筑面积
4,970.02

㎡

，

单
价

12,000

元
/

㎡

，

合计金额
59,640,240

元
；

八层总计建筑面积
11,046.29

㎡

，

总计购房款
127,086,837

元
。

2

、

和解协议生效之后
，

甲
、

丁两方立即签署
《

购买科贸中心八层商业房协议
》。

三
、

裁定情况
《

和解协议书
》

已经签订
。

四
、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

仲裁事项
。

五
、

对本公司影响
本次和解

，

解决了本公司关于中关村科贸中心八层房产的诉讼问题
，

同时对科贸八层房产进行
了销售

，

目前本公司已经收到部分款项
，

本次和解的达成对当期损益具有正面影响
。

本公司将对本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六
、

备查文件
《

和解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061 � � � � �

证券简称
：

农产品 公告编号
：

201 0－20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为深圳市民润农产品配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民润公司
"

）

提供贷款担保
1.3

亿元
，

其中
：

为其向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贷款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至
2010

年
5

月
30

日到期
；

为其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中心支行贷款
1

亿元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至
2010

年
8

月
28

日到期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民润公司尚未履行上述贷款的还款义务
。

上述贷款担保均为历史遗留续贷担保
，

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

详见
2009

年
10

月
13

日
、

2009

年
10

月
31

日
、

2009

年
12

月
18

日
、

2010

年
2

月
22

日
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

公司将继续和有关各方积极磋商
，

并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做出信息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
：

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

600887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1 7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依照
《

公司章
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对
2010

年
9

月
14

日书面
（

传真等
）

方式送达的
《

内蒙古伊
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书面表决
）

通知书
》

中的审议事项以书面
（

传
真等

）

方式进行了表决
。

应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
，

实际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
十一名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形成如下决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张北新建日产
1200

吨超高温
灭菌奶项目投资的请示

》。

该项目预计投资金额为
34596.1161

万元
。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
：

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

600887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1 8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方名称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

投资金额为
34596.1161

万元
●

建设期
：

19

个月
●

投资项目名称
：

河北张北新建日产
1200

吨超高温灭菌奶项目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新建日产

1200

吨超高温灭
菌奶项目

，

项目投资金额为
34596.1161

万元
。

本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项目是根据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

2010

年度
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

进行实施
。

此项目已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

详见
2010

年
9

月
18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书面表决
）

决议公告
）。

本项目市场前景较好
，

工艺技术和生产管理成熟
。

本次投资行为不存在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主体介绍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3

年
6

月成立
，

于
1996

年
3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的上市公司

。

本项目计划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运作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新建日产

1200

吨超高温灭菌奶项目
，

项目投资金额
为

34596.1161

万元
。

投资回收期
4.89

年
，

投资回报率
13.60%

，

内部收益率
13.83%

。

本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
，

投
资回收期也较短

，

抗风险能力较强
，

预计建设期为
19

个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书面表决
）

决议
；

2

、

河北张北新建日产
1200

吨超高温灭菌奶项目建议书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 � � �

证券代码
（

A /H

） ：

000063/7 63� � � � � � � �

证券简称
(A /H )

：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

201 07 9

� � � �

债券代码
：

1 1 5003�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盟委员会对中国数据卡产品发起反

补贴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16

日
，

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
，

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数据卡产品
（

又称无线宽域网络调
制解调器

，

英文名
：

Wireless Wide Area Networking Modems

）

发起反补贴调查
。

该调查是继
2010

年
6

月
30

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数据卡产品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后的第三类调查
。

根据公司
2009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

本公司在欧盟地区的数据卡产品营业收入占本公
司总体营业收入比例较小

，

欧盟委员会对数据卡产品发起的调查对本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无重大影响
。

目前本公司已基本完成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相关问卷答卷的准备工作
，

并委托代理律师向欧
盟委员会提交了相关的抗辩意见

。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

配合欧盟委员会进行调查
，

并积极采
取所有的应对举措

。

特此公告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9 月 18 日

股票简称
：

*S T

汇通 股票代码
：

0004 1 5� � � � � � � � � � � � � � �

编号
：

201 0- 04 3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贷款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公司
2010

年部分银行贷款
及授信额度的议案

》（

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及
2010

年
4

月
7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的公告
）

中
，

公司下属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2010

年度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
申请人民币

5500

万元授信
。

现将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因业务开展需要
，

公司下属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申请
人民币

34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
，

期限两年
，

由大新华物流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
，

由长沙南方职业学院以其拥有的两栋房产
（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
710137811

号
、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
710137808

）

及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两栋房产
（

长房权证岳麓字第
709126342

号
、

长
房权证岳麓字第

709126328

号
）

提供抵押担保
。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的两栋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0

年
8

月办理完毕
，

并已取得该合同项下的
人民币

18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

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7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的公
告

）。

目前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两栋房产抵押登记手续也已办理完毕
，

并已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取得该合同项下的
16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

特此公告
。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
：

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８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议未出现否决议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美的总部大楼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
：

董事局主席方洪波先生
６．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
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１．

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２８

名
，

代表股份
２

，

１７９

，

７４２

，

３４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９．８６％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２

名
，

代表股份
１

，

５６２

，

０３７

，

９４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０６％

错误
！

链接无效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１０６

名
，

代表股份
６１７

，

７０４

，

３９１

股
，

占公司股份的
１９．８０％

。

四
、

议案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０２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２

，

１７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４

发行股票的数量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０

，

７８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２％

；

反对
１７６

，

４２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１％

；

弃权
１５

，

１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７％

；

２．６

锁定期安排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６２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７％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６％

；

弃权
１５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７％

；

２．７

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９

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０

，

７８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２％

；

反对
１６９

，

７２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８％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２．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３７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１

，

８２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４

，

０２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５％

；

弃权
２２

，

１７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０％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２

，

３４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４％

；

弃权
２３

，

８６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１％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２

，

３４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４％

；

弃权
２３

，

８６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１％

。

６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

同意
２

，

１７９

，

５５６

，

１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反对
１６２

，

３４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４％

；

弃权
２３

，

８６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１１％

。

７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股数为
１

，

４１６

，

９７１

，

０１６

股
。

７．１

关于调整与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议案
同意

７６２

，

６０５

，

８３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７８３％

；

反对
１４３

，

３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８８％

；

弃权
２２

，

１７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２９％

；

７．２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议案
同意

７６２

，

６０５

，

８３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７８３％

；

反对
１４３

，

３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８８％

；

弃权
２２

，

１７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２９％

；

７．３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顺德区百年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议
案

。

同意
７６２

，

６００

，

４８８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７７６％

；

反对
１４８

，

６６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９５％

；

弃权
２２

，

１７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２９％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王学琛
、

林映玲
３．

结论性意见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提案以
及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规范性文件和美的电
器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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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

公司
《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

被否决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0

年
9

月
17

日
（

星期五
）

14:00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0

年
9

月
16

日
-2010

年
9

月
17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0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召开地点
：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冯东青先生委托公司副董事长陈国梁先生主持会议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751

人
，

代表股份
171,783,73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480,793,320

股的
35.7292%

。

其中
：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3

人
，

代表股份
118,154,76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5750%

；

（

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48

人
，

代表股份
53,628,96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1543%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了
《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

审议此项提案时
，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2,578,988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76%

；

反对
50,901,526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83%

；

弃权
163,100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汪宏
、、

陈栋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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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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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在公司本
部召开

（

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详见同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公司
《

关于
201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

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

公司
《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

再次被否决
，

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

公司自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形成之日起已停止了所有与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油品采购

，

公司的油品采购全部为市场采购
，

致使公司成品油的采购成本控
制难度增加

。

从公司油品市场采购成本与从中石化采购油品成本相比较来看
，

市场采购的采购成本将
会加大

。

公司将积极组织油品货源
，

保质
、

保量地供应辖区市场
，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

提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9 月 17 日

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关于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敬启者：

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

接受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的委托
，

指派汪宏
、

陈栋律师
（

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

出席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

并获
授权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中国石
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

公司章程
》

"

）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按照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临时股东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
意见

。

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
、

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

否则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

并依法
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

未经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书面同意
，

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

。

本所律师经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及现场见证
，

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

一
、

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二
○

一
○

年九月一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于二
○

一
○

年九月十七日召开公司
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

并将召开股东会的有关事项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股东
。 《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

也已经于
2010

年
9

月
2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并公告了本次临时股东会公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会议审议事项
、

出
席会议对象

、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会议联系方式等其他事项
。

根据上述公告
，

公司董事会决议已列明本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的事项
，

并按有关规定对审议事项进
行了充分披露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于二
○

一
○

年九月十七日下午
2

时在公司本部六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召开
的时间

、

地点符合公告通知的内容
。

经验证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751

人
，

代表股份
171,783,73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480,793,320

股的
35.7292%

。

其中
：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3

人
，

代表股份
118,154,76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5750%

；

（

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48

人
，

代表股份
53,628,96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1543%

。

经验证
，

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参加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资格及其所代表的股份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出席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人员除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外
，

是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

三
、

本次临时股东会提案情况
经合理审查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无新提案情况
。

四
、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案及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了公司

《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

本次临时股东会的投票表决方式分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
：

现场为记名投票方式
；

网络
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进行网络投票

，

具体时间前者为
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后者为
2010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上述事项现场参会的股东及代理人以记名累积投票方式进
行了表决

，

并按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
，

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在
2010

年
9

月
17

日
15:00

后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根据网上投票表决情况负责统计并予以公布
。

审议此项提案时
，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全部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2,578,988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76%

；

反对
50,901,526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83%

；

弃权
163,100

股
，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0%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未获通过
。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会的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董事
、

董事会秘书签字
。

经验证
，

本次临时股东会审议议案及对议案的表决程序
，

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

，

经合理审查并现场见证
，

我们认为
，

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
、

召开
、

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审议议案事项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临时
股东会真实

、

合法
、

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
○

一
○

年九月十七日签署
。

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汪宏 __ 陈栋 _____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